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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2025年宁德市疾控中心艾滋病病毒载量检测试剂采购
招标需求方案


二、技术和服务要求（以“★”标示的内容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法) 技术参数要求:
1.1规格：120人份/盒；
1.2样本类型：EDTA血浆；
★1.3上样体积：200µL或400µL；
[bookmark: OLE_LINK26]★1.4检测灵敏度：400µL：14.2 cps/ml；200µL：43.9 cps/ml；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8]★1.5线性范围：400µL: 20–1.0E+07 cps/ml；200µL: 60-1.0E+07 cps/ml；
1.6特异性：100%；
1.7覆盖基因型：HIV-1 M组 A,B,C, D, F, G, H, CRF01_AE, CRF02_AG、HIV-1 O组和HIV-1 N组；
[bookmark: OLE_LINK29]★1.8引物探针：3条引物，通过HIV-1 gag基因和HIV-1 LTR区（双靶标）的扩增，应对变异；
1.9溯源性：WHO；
1.10一次检测最少9个标本，最多93标本；
1.11质控：非竞争性的非感染性重组质粒DNA，全程监控核酸提取、PCR扩增和检测, 消除管间差异；
[bookmark: OLE_LINK30]★1.12定量方法：内标定量法，参与提取，扩增，避免假阴性，可对抑制进行补偿，精确定量，结果可溯源；
1.13抗污染系统：试剂含AmpErase-dUTP预防携带污染；
1.14试剂质控：阴性质控，强阳性质控，弱阳性质控。
★1.15投标试剂盒需要匹配我中心现有机型，并包括实验中所含耗材与缓冲液。
★1.16试剂使用：试剂即开即用，无需复融，无需离心、配制等手工操作，减少操作失误及污染的发生。


三、商务条件（以“★”标示的内容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
包：1
	序号
	类型
	要求

	1
	交货时间
	按需分批次供货，合同签订后接到采购人通知72小时内交货

	2
	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3
	交货条件
	验收合格

	4
	是否邀请投标人验收
	不邀请投标人验收

	5
	履约验收方式
	1、期次1，说明：按招标文件、中标人投标文件、合同要求进行验收

	6
	合同支付方式
	1、按照采购人要求将产品送达指定点验收合格后，中标人提供等额发票，在15工作日内支付该批次产品100%款项。



其他商务要求
7、售后服务要求
★7、服务要求
7.1包装
7.1.1包装：产品交货时应按国家有关标准要求进行包装。
7.1.2包装必须与运输方式相适应，包装方式的确定及包装费用均由成交人负责；由于不适当的包装而造成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有任何损坏由成交人负责。
7.1.3包装应足以承受整个过程中的运输、转运、装卸、储存等，充分考虑到运输途中的各种情况（如暴露于恶劣气候等）和福建地区的气候特点。
7.2配送
7.2.1所有货物由成交人直接运输到采购人指派的仓库，送货前应提前一个工作日通知采购人的相关部门，以便安排。
7.2.2若货物需冷链运输，应能提供实时温度数据，运输所需费用(含保险金等)由成交人负担。
7.2.3成交人应按采购人的采购计划及时组织供货,不得影响正常使用。
7.3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要求
7.3.1如产品使用过程中确因产品质量引发的投诉问题和损失，由成交人负责处理和赔偿。
7.3.2在开箱使用过程中发现试剂残缺、污损或其他问题时，成交人在接到采购人不合格通知后2小时内应委派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查看，并查找原因。同时应在48小时内先提供同型号、同规格的试剂，其中发生一切费用由成交人承担。如开箱后在使用过程发生疑问，成交人在接到采购人不合格通知后1小时内应委派专业技术人员免费提供电话技术咨询、指导等服务，并确保问题解决。
8、 违约责任
8.1成交人逾期履行服务的，成交人应按逾期交付总额每日0.5%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由采购人从待付货款中扣除。成交人无正当理由逾期超过约定日期30日仍不能交付的，视为“成交人不按合同约定履约”；
8.2成交人所交付的产品不符合合同规定及采购文件规定标准的，采购人有权拒收，成交人愿意更换产品但逾期交货的，按成交人逾期交货处理。成交人拒绝更换产品的，视为“成交人不按合同约定履约”；
8.3成交人所交付的产品不符合合同规定及采购文件规定标准的，采购人有权拒绝成交人更换产品的申请，并视为“成交人不按合同约定履约”。
8.4成交人未能履行合同和采购文件、响应文件规定的其他任何义务和承诺的，均视为“成交人不按合同约定履约”。
8.5成交人不按合同约定履约的，采购人可以解除采购合同，同时，成交人还须按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成交人应按合同解除部分对应标的金额的5%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成交人还应赔偿采购人全部损失。
8.6若成交人单方面解除合同，则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人按合同解除部分对应标的金额的5%支付违约金。
8.7成交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若上述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成交人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8.8因成交人原因给采购人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一切责任均由成交人承担。
8.9在明确违约责任后，成交人应在接到书面通知书起七日内支付违约金、赔偿金等。



